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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相关法
律、 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 的规定。

三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
(一)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

1.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经核查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

3人，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6,406,500股，所持有表决权股

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.3538%, 其中：

人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上述股东、 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

议的合法证明，其 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

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、 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

明、 授权委托书及股东登记的相关材料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
116,406,500股 ，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. 3538%。

。

3.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

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

东代理人共2名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17,106,667股，占公

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.045

2.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

根据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提供的数据，本次股东大会

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

0名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%。

%。

(注：中小投资者，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

东：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；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

司 10%以上股份的股东；公司董事、 监事、 高级管理人员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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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表决。经对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合并统计，本

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：

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：

1.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6,406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本议案通过。

2.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6,406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本议案通过。

3.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6,406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本议案通过。

4.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6,406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本议案通过。

5.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6,406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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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本议案通过。

6.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6,406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本议案通过。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7,106,667股

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

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

7.《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6,406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本议案通过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6,406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本议案通过

8.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

情况专项审核报告的议案》

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

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

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六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






